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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运营人将燃油箱系统

持续适航要求纳入维修方案的指南

１． 依据和目的：

本咨询通告依据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附件 Ｊ 第 ５ 条制定，目的是为

１２１ 部运营人（以下简称运营人）将有关燃油箱系统的持续适航要

求纳入到维修方案中提供相应的指南和说明。

２．适用范围：

本咨询通告适用于下述按照 ＣＣＡＲ－ １２１ 部实施运营的航空

器：

（１） ． 本条适用于波音 Ｂ７３７－ ３００、波音 Ｂ７６７－ ２００ 、ＢＡｅ１４６－

１００ ／ ２００ 型飞机和 １９８７ 年 ６ 月 １ 日后取得型号合格证 ／ 型号认可

证的运输类涡轮动力飞机，且其载量在初始合格审定或之后改进

型达到：

（ ｉ）型号合格审定的最大旅客座位数为 ３０ 或以上，或

（ ｉｉ） 最大商载为 ３４００ 千克（７５００ 磅）或以上。

（２） ． 符合上述第（１）段要求，并且其型号设计更改涉及燃油

箱系统的飞机。

３． 撤销：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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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说明：

自 １９５９ 年以来，全世界共发生了 １８ 起运输类飞机燃油箱爆

炸事故。 其中最严重的情况发生在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一架 ２５ 年

机龄的波音 Ｂ７４７－１００ 飞机在执行从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航班

起飞后空中解体，造成 ２３０ 人丧生。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ＮＴＳＢ）判定 ＴＷＡ ８００ 航班事故发生的可能原因是中央大翼燃油

箱（ＣＷＴ）内燃油蒸汽和空气的混合物遇到点火源而发生爆炸。

此外，事故调查报告得出了如下结论“在接受燃油箱可燃性现实

存在的基础上，仅仅依靠消除所有点火源的燃油箱设计和审定理

念存在着根本性缺陷。 以往经验表明，无法完全预测并可靠地消

除所有潜在点火源。”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６ 日，ＦＡＡ 运输类飞机燃油箱系统的设计审查，降

低可燃性以及维护与检查要求的规则正式生效，被命名为 ２００１ 燃

油箱安全（ＦＴＳ）规则。 此规则作为 １４ ＣＦＲ ２１ 部的修正案并产生

了特殊联邦航空条例（ ＳＦＡＲ）８８。 ＳＦＡＲ ８８ 目前包括在 ＦＡＲ ２１ 部

中，也是 ２００１ 燃油箱安全规则影响 ＦＡＲ ２１ 部修订的唯一因素。

ＳＦＡＲ ８８ 要求型号合格证（ＴＣ）和补充型号合格证（ ＳＴＣ）持有人对

此规则中适用的飞机执行安全审查，确认其设计是否满足 ２５．９０１

和 ２５．９８１（ ａ）和（ｂ）款中有关 ＦＴＳ 的点火源预防要求，并按需提供

必要的信息协助 ＦＡＡ 颁发 ＡＤ 来纠正审查中发现的任何不安全状

态。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１ 日，ＦＡＡ 颁发了“运输类飞机燃油箱可燃性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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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最终规则，被命名为 ＦＴＦＲ 规则。 该规则适用于设计批准书

持有人（ＤＡＨ）和航空运营人，其目的是降低可燃性暴露水平的影

响，并通过强制在燃油箱内安装可燃性降低措施（ＦＲＭ）或减轻点

燃影响措施（ ＩＭＭ）来将可燃性暴露水平限制在一个可接受的水

平。

为了确保航空器的持续适航和运行安全，ＣＡＡＣ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修订并下发了 ＣＣＡＲ－ ２５ 部第四次修订版，新编并下发了

ＣＣＡＲ－２６ 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下发了“关于运输类飞机点火源

防护追溯性要求的通知” （民航发〔２０１２〕３０ 号文），从设计审定的

角度对设计批准书持有人提出了相应的符合性要求。 此次 ＣＣＡＲ

－１２１ 部的修订是从持续适航和维修管理的角度出发来落实燃油

箱防爆安全的相关要求和措施，要求运营人需综合考虑运输类飞

机燃油箱系统设计审查、可燃性降低以及维护与检查要求，采取相

应措施，以尽可能减小灾难性燃油箱爆炸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本 ＡＣ 为运营人满足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附件 Ｊ 第 ５ 款中涉及的燃

油箱系统维护和检查方案的要求提供了相应的说明和符合性方法

指导。

５．定义

５．１ 关键设计构型控制限制 （ ＣＤＣＣＬ）：ＣＤＣＣＬ 是一个由 ２５．

９８１ 和 Ｈ２５．４ 要求的适航限制，它定义了那些必须被维护的设计特

性，以保证点火源不会在燃油箱内部扩展。 通过按需对燃油箱系

统进行分析以确认那些能够防止点火源扩展的设计特性，ＣＤＣＣ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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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了维护这些设计特性的必要的信息。 在维护，修理或改装过

程中，为了防止无意间破坏燃油箱系统初始设计型号的完整性，这

些信息是必不可少的。

５．２ 重要维修项目（ＭＳＩ）：是指在 ＭＳＧ－３ 下，除了 ＡＬＩ 之外由

设计批准书持有人（ＤＡＨ）确定的、其失效会引起以下影响之一的

项目：

·会影响在地面和飞行中的安全

·在运行中不会被发现

·会在运行中产生一个重要的影响，或

·会产生一个重要的经济影响。

ＭＳＩ 包括系统、子系统、模块、部件、附件、组件或零件。

５．３ 设计批准书持有人（ＤＡＨ）：是指包括型号合格证（ＴＣ）、型

号认 可 证 （ ＶＴＣ）、补 充 型 号 合 格 证 （ ＳＴＣ）、补 充 型 号 认 可 证

（ＶＳＴＣ）、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ＰＭＡ）、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

（ＴＳＯＡ）、改装设计批准（ＭＤＡ）等设计批准的持有人。

在本通告中，如果没有特别说明，设计批准书持有人（ＤＡＨ）

是指型号合格证 （ ＴＣ）、型号认可证 （ ＶＴＣ）、补充型号合格证

（ＳＴＣ）、补充型号认可证（ＶＳＴＣ）、和改装设计批准书（ＭＤＡ）的持

有人。

５．４ 燃油箱系统适航限制要求：是指在适航审定过程中经局

方确定并批准的燃油箱系统强制维护措施，包括强制性更换时间、

检查间隔、ＣＤＣＣＬ、相关检查或其它必要的程序，这些措施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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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整个运行周期内确保所执行的维护、修理或改装不会导致燃

油箱点火源产生且不会导入到燃油箱系统中。

５．５ 其他术语和名词解释请参见咨询通告 ＡＣ－１２１－ＦＳ－２０１７－

６５Ｒ１ 附录 ２。

６． 总则

６．１ 航空运营人应当将 ＤＡＨ（包括 ＴＣ、ＶＴＣ、ＳＴＣ、ＶＳＴＣ 和 ＭＤＡ

持有人，如果本通告中未特别说明，设计批准书持有人包括上述所

列的 ５ 种类型）提供的经局方批准的与燃油箱安全相关的 ＩＣＡ 纳

入到其维修方案中并得到局方的批准。 相应的 ＩＣＡ 包括燃油箱系

统维修和检查任务、实施间隔、工艺方法、说明 ／ 程序、适航性限制，

以及一种特殊类型的适航性限制要求，即燃油箱系统的 ＣＤＣＣＬ。

注：飞机燃油箱系统的设计批准形式包括 ＴＣ ／ ＶＴＣ、ＴＣ ／ ＶＴＣ

修订和 ＳＴＣ ／ ＶＳＴＣ ／ ＭＤＡ。 燃油箱系统包括了为执行其预期功能所

必需的部件（例如，泵、燃油泵动力供应组件，燃油阀门、燃油总量

指示系统探头、线路、油量补偿器、密度计、燃油油面高度传感器

等）。 相关的安全评估要求确定潜在的燃油箱点火源，包括对燃

油箱系统的分析，以及对可能影响燃油箱系统的其他飞机系统的

分析。

６．２ 航空运营人针对维修方案的任何修订必须得到局方的批

准，其中包括用于维修方案管控的相关手册、程序等。 任何针对维

修方案的修订可能会涉及适航指令可接受符合性方法（ＡＭＯＣ）的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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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如果飞机完成的改装涉及到燃油箱系统，航空运营人必

须在飞机恢复运营之前将适用的燃油箱系统 ＩＣＡ 纳入到其维修方

案中。

６．４ 航空运营人应当在其维修方案中建立一个跟踪和管控系

统，以确保不会丢失被识别为燃油箱系统 ＩＣＡ 的内容。 针对燃油

箱系统 ＩＣＡ 的任何更改，运营人在提出申请的同时应当向主管维

修监察员提交相关的支持数据，并得到局方的批准。

６．５ 如果航空运营人通过 ＳＴＣ、ＶＳＴＣ 或 ＭＤＡ 在其飞机上加装

了辅助燃油箱，则必须将经局方批准的 ＩＣＡ 纳入到其维修方案中。

如果运营人无法获得经局方批准的相关 ＩＣＡ（包括由 ＳＴＣ、ＶＴＳＣ、

ＭＤＡ 持有人提供，或运营人自行开发），则运营人必须拆除这些燃

油箱或使之失效。

６．６ 对于不是基于 ＭＳＧ－３ 编写的维修方案，相关的航空运营

人仍必须将经局方批准的燃油箱系统 ＩＣＡ 纳入到其维修方案中。

７． 燃油箱系统的 ＩＣＡ

７．１ 燃油箱系统的 ＩＣＡ 类型

７．１．１ 燃油箱系统的 ＩＣＡ 通常分为以下两类：“不安全状况”和

“非不安全状况”。

７．１．２ 不安全状况是指与运行安全直接相关并需要采取强制

措施的状况。

注：ＤＡＨ 应当提供设计更改和相应的 ＩＣＡ 以确定出需要满足

“不安全状况”标准的燃油箱系统设计特性，并通过适航指令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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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执行。 这些适航指令强制的措施可能包括设计更改、操作程序，

或包括重复维护和检查说明的适航性限制，或上述三种情况的组

合。 适航性限制包括 ＣＤＣＣＬ、检查或其他必要的程序以防止油箱

内点火源的发生。

７．１．３ 非不安全状况是指对运行安全没有直接负面影响的状

况，但通过制定维护检查、标准施工工艺或程序化的警告能够减少

点火源发生的潜在可能性。

（１）通过燃油箱安全评估得到的全部燃油箱系统 ＭＳＩ 任务

（安全失效影响（ＦＥＣ）第 ５ 类和第 ８ 类任务）是用来预防燃油箱内

点火源产生所必需的，航空运营人应当获取 ＤＡＨ 提供的相应

ＩＣＡ。 这些任务用于解决被确认属于非安全状况但仍需要维护燃

油箱系统防爆安全防护特性的持续适航问题。

（２）通常情况下，有关“非安全状况”的 ＩＣＡ 会以检查任务及

其实施间隔、任务说明 ／ 程序的形式存在，也可能是工卡中引用的

并且包含在其他手册中的特定说明，譬如：飞机维护手册（ＡＭＭ）、

飞机标准线路施工手册（ ＳＷＰＭ），或包含了 ＳＴＣ、ＶＳＴＣ、ＭＤＡ 提供

的相应 ＩＣＡ 的相关手册或文件。

７．２ 航空运营人不得随意对任何由适航指令强制实施的涉及

燃油箱系统的 ＩＣＡ 进行改动，除非其向局方提出适航指令的

ＡＭＯＣ 申请并得到了局方的正式批准。

７．３ 对于涉及燃油箱系统的适航性限制要求，航空运营人不

得随意进行改动或调整，除非事先得到了局方的正式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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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 执行燃油箱系统 ＩＣＡ 所要求检查的相关程序，如接近，设

备拆除等，通常包含在飞机维护手册（ＡＭＭ）以及相应的工卡中。

８． 改装构型的适用性

８．１ 为确保所有适用的 ＳＴＣ、ＶＳＴＣ、ＭＤＡ 的 ＩＣＡ 得到贯彻执

行，运营人首先必须确定其飞机上所安装的全部 ＳＴＣ、ＶＳＴＣ、ＭＤＡ，

然后进一步确认涉及燃油箱系统的 ＳＴＣ、ＶＳＴＣ、ＭＤＡ 清单。 在正

常情况下，运营人通过相关的记录审查便能确定其飞机上安装的

适用 ＳＴＣ、ＶＳＴＣ、ＭＤＡ 的具体情况。 但如果记录缺失，则运营人可

能需要对飞机执行现场检查以确认适用的 ＳＴＣ、ＶＳＴＣ、ＭＤＡ 的安

装情况。

８．２ 航空运营人应该向主管维修监察员提供一份机队中飞机

适用的 ＳＴＣ、ＶＳＴＣ、ＭＤＡ 的安装清单，并且将此清单中适用的相关

ＳＴＣ、ＶＳＴＣ、ＭＤＡ 的 ＩＣＡ 提交局方审核并获得批准。

９． 燃油箱系统的维护项目任务

９．１ 通过燃油箱安全评估得到的全部燃油箱系统 ＭＳＩ 任务

（安全失效影响（ＦＥＣ）第 ５ 类和第 ８ 类任务）是用来预防燃油箱内

点火源产生所必需的，任何针对这些任务的更改必须得到局方的

批准。

９．２ 当航空运营人需要延长 ＦＥＣ 第 ５、８ 类任务 ／ 间隔以便于将

相关任务保留在工作包中（例如：包含 ＦＥＣ 第 ５、８ 类燃油箱系统

任务 ／ 间隔的“Ｃ”检工作包）时，在事先得到局方批准的情况下，运

营人可以有以下两种选择：

—８—



９．２．１ 获得局方的批准去调整 ＦＥＣ 第 ５ 类和第 ８ 类任务 ／ 间

隔。

９．２．２ 识别出这些 ＦＥＣ 第 ５、８ 类任务 ／ 间隔并单独进行监控，

或者识别出这些 ＦＥＣ 第 ５、８ 类任务 ／ 间隔并把它们整合到一个执

行频率更高的工作包中（例如 ４Ａ 检）。

９．３ 任何针对燃油箱系统 ＭＳＩ 任务的更改必须包括相关的支

持数据和分析。 该分析应该包括来自运营人机队的可靠性数据

（包括该机型机队运行小时和循环、所经历的与任务相关的故障

类型及其数量）。 此外，运营人还应当评估所有的燃油箱系统事

件 ／ 问题，包括非计划维护和来自适航限制符合性的反馈。

９．３．１ 由于投入运行后发生的飞机改装会影响到用于分析的

数据，因此航空运营人还应当将涉及飞机改装的数据包含在所提

交的相关信息中。

９．３．２ 机队的具体运行环境也会影响数据分析。 因此，如果分

析中使用了其他运营人机队的经验数据，则运营人应表明这些被

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与运营人机队同样运行环境下运行的飞机。

９．４ 航空运营人可以通过厂家提供的信息对燃油箱系统维护

任务和间隔进行分析，并将相关分析数据提交局方并获得批准。

除 ＦＥＣ 第 ５ 类和第 ８ 类外，其余的安全失效影响任务间隔的延长

可以按照经局方批准的运营人程序来进行。

９．５ 用于燃油箱系统某些零部件区域检查的最常见类型是一

般目视检查（例如：检查内部或外部区域、安装情况，或检查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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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查找明显的损伤、失效或非正常状况），而这种检查在很多时候

无法提供足够的信息以确定内部或隐藏系统部件的持续适航状

况，这主要是由于某些退化的状况或失效很难发现，甚至不可能发

现，除非实施更广泛和深入、细致的检查或功能检测。 类似退化或

失效状况的典型案例如：通过导管连接到燃油泵的破损导线，燃油

泵内累积的碎屑，搭地线接头的腐蚀，以及搭接带的破损或丢失。

因此，为了提高燃油箱系统的安全，航空运营人非常有必要将某些

基于区域检查的燃油箱系统一般目视检查更改为详细检查，与此

同时，运营人应当规定出更为明确、切实可行的检查合格 ／ 不合格

标准。

１０． 燃油箱系统适航性限制

１０．１ 燃油箱系统适航性限制包括局方批准的强制性 ＣＤＣＣＬ、

必要的检查或其它程序，这些适航性限制将通过飞机整个运行周

期内相关维护措施、修理或改装的执行确保燃油箱点火源不会产

生且不会被导入到燃油系统中。 燃油箱适航性限制是用于确保在

飞机整个运行周期内，即使发生构型改变、修理、改装或维修方案

的缺陷也不会导致不安全状况的发生或不安全状况被导入到燃油

箱系统中。 燃油箱系统适航性限制的形式可能是强制性更换时

间、相关检查、工作程序或 ＣＤＣＣＬ。

１０．２ 燃油箱适航性限制包含以下三种类型：检查，工作程序和

ＣＤＣＣＬ。 第一类是有明确工作任务和间隔（例如 １０ 年）的检查。

第二类是具有明确间隔的工作程序。 第三类是 ＣＤＣＣＬ，它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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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但设立了构型限制以维持并保护 ＣＤＣＣＬ 中定义的“关键设计

特性”。 ＣＤＣＣＬ 也包括在飞机上设置关键特性信息标牌的要求。

说明：某些 ＤＡＨ 将燃油箱系统适航性限制分为独立的两类：

ＡＬＩ 和 ＣＤＣＣＬ。 在这种情况下，ＡＬＩ 仅包括燃油箱适航性限制检查

和程序。 而对 ＣＤＣＣＬ 的描述包含了 ＡＭＭ 和 ＳＷＰＭ 或其他等效文

件的引用。 引自 ＡＭＭ 或 ＳＷＰＭ 的参考资料及其更改必须得到局

方的批准。

１０．３ 涉及 ＣＤＣＣＬ 的燃油箱系统适航性限制要求直接关系到

飞行安全。 因此无论工作出现在计划或非计划维护期间，或发生

在不便于处理的时间或地方，运营人都应当确保相关燃油系统

ＣＤＣＣＬ 的关键设计特性保持不变。

说明：ＣＤＣＣＬ 关键设计特性的举例如下：

（１） 原本为了导出交流燃油泵故障电流而安装的搭铁带，可

能存在导致故障电流通过泵马达壳体进入燃油箱内部结构的潜在

风险。 燃油泵马达叶轮内部电气故障所产生的电流被设计为通过

马达叶轮组件及其前部安装的搭铁带导出至燃油箱外部结构。 搭

铁带的作用是确保将故障电流导出至燃油箱外部的结构，直到断

路器和 ／ 或接地故障断流器（ＧＦＩ）有机会断开泵的电源。

（２） 依据制造厂商 ＡＭＭ 更换泵的过程中必须保证如下特性：

（ ｉ） 在泵马达叶轮端头盖和结构之间安装两条搭铁带，并且

（ ｉｉ） 确保马达叶轮和结构之间的搭接电阻不大于 ０．４ 毫欧姆。

（３） 这些 ＣＤＣＣＬ 必须以书面文件的形式体现并得以严格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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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执行。 运营人针对 ＣＤＣＣＬ 的任何修改必须事先得到局方的批准。

１０．３．１ 在运营人维护方案中必须包含适当的程序，以确保无

论在计划或非计划维护的情况下，所有受影响的适航性限制包含

的关键设计特性都能够被正确维护。

１０．３．２ ＣＤＣＣＬ 是用来标识必须被正确保持的关键设计特性。

比如：燃油泵的某个部件（或所有部件）可能包含被标识为 ＣＤＣＣＬ

的关键设计特性。 而这些关键特性可能作为 ＣＤＣＣＬ 被包含在适

航性限制要求或部件修理手册（ＣＭＭ）中。

１０．３．３ 通常适航性限制会要求在燃油箱系统部件修理或大修

时必须严格遵照 ＣＭＭ 的某个特定版本。 在这种情况下，运营人需

要遵守 ＣＭＭ 中所有涉及到 ＣＤＣＣＬ 的要求和说明。 在这种情况

下，任何对特定版本 ＣＭＭ 中有关 ＣＤＣＣＬ 要求和说明的偏离，包括

使用此 ＣＭＭ 的后续版本，都必须得到局方的批准。 航空运营人对

有关特定版本 ＣＭＭ 的偏离也可能会涉及适航指令 ＡＭＯＣ 的申请。

１０．４ 航空运营人维修方案中有关适航性限制要求的内容必须

包括适航性限制编号、工作任务、实施间隔、适用性和具体内容描

述等。 这包括运营人在维修方案管控中使用的相关手册和文件，

比如工程指令（ＥＯ）和工作单卡。 尤为重要的是，上述相关信息应

包含在运营人的工作单卡中，以确保实施该项工作任务的人员明

白此项工作对安全的重要性。

说明：下列表格是如何鉴别两个燃油箱系统适航性限制的例

子。 一个是 ＡＬＩ，另一个是 ＣＤＣＣＬ。 表 １ 是部分被标识为 ＡＴＡ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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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燃油箱系统的适航性限制。 此任务被标识为一个有实施间隔、

飞机适用性和相关适航性限制内容描述的 ＡＬＩ。 表 ２ 是部分被标

示为 ＣＤＣＣＬ 任务的适航性限制。 由于 ＣＤＣＣＬ 不是一项检查或程

序，所以没有实施间隔。 当执行维护或改装时，为实施工作的维护

人员提供需要遵照执行的相关信息以保持燃油箱系统的关键设计

特性。

表 １

ＡＷＬ 编号 任务 间隔 适用性 描述

２８－ＡＷＬ ０１ ＡＬＩ
１２ 年 ／ ３６０００

飞行小时
所有机型

中央燃油箱上的外部线路。
关注点：在中央燃油箱上部

面板处产生摩擦和电弧的

潜在可能。

表 ２

ＡＷＬ 号 任务 间隔 适用性 描述

２８－ＡＷＬ ０２ ＣＤＣＣＬ Ｎ ／ Ａ 所有机型

中央燃油箱上的外部线路。
关注点：在中央燃油箱上部

面板处产生摩擦和电弧的

潜在可能。

　 　 注 １：现有设计中的 ＣＤＣＣＬ 典型案例是确保 ＦＱＩＳ 线路和其它

高能电路之间导线分离。 ＤＡＨ 规定了一种方法以确保执行 ／ 批准

修理或改装的人员能正确掌握相关的基本信息，并提供了目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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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方式来警告维修人员对飞机此区域的不适当行为可能会降低

设计构型的完整性。

注 ２：适航性限制得到局方批准后，这些批准信息会以申明的

形式 出 现 在 相 关 手 册 中，例 如 线 路 图 手 册 （ＷＤＭ）、制 造 商 的

ＡＭＭ、ＳＷＰＭ 或 ＣＭＭ。 运营人对适航性限制要求或相关手册的任

何更改都需得到局方的批准或认可。

１０．５ 航空运营人必须将经局方批准的燃油箱系统适航性限制

要求纳入到维修方案中，并包括以下内容：

·强制性更换时间

·检查间隔

·相关检查说明 ／ 程序，以及

·所有的 ＣＤＣＣＬ

１０．６ 当航空运营人依据经局方批准或认可的程序来自行开

发、编制涉及燃油箱系统的 ＩＣＡ 时，包括相关的说明、程序等，应当

在实施之前获得局方的批准；对于引用的经局方批准的要求和相

关说明，运营人应当在相关的手册或说明中将其明确标识出来，任

何针对这些经局方批准的要求和相关说明的更改必须得到局方的

批准。

１１． 燃油箱系统适航性限制要求项目任务的临时延长

１１．１ 在特殊情况下，航空运营人可以依据经局方批准的适用

的适航性限制要求中规定的程序来临时延长特定的飞机燃油箱系

统适航限制要求项目任务，但不得超出适用的适航性限制要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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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最大时间，并应当事先得到局方的批准或认可。

１１．２ 运营人在临时延长飞机燃油箱系统适航限制要求项目任

务后，必须将相应适航性限制要求项目任务的实施间隔恢复到经

批准维护方案中规定的初始实施间隔，并且这种特殊情况下的临

时延长只允许在特殊情况下一次性应用在单架飞机上。

１１．３ 航空运营人不得将经局方批准或认可的维修方案任务间

隔调整（尤其是短期延长）的程序用于实施特殊情况下燃油箱系

统适航限制要求项目任务的临时延长。

１２． 人员培训要求

１２．１ 考虑到航空运营人当前所采用的维护、检查和改装飞机

线路、系统的理念和方法可能对燃油箱系统防爆安全防护特性带

来的影响，运营人在将 ＤＡＨ 提供的燃油箱系统 ＩＣＡ 纳入到其维修

方案中的同时，还应当对相关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包括维修实施

人员、现场检查人员和有关的工程技术人员，包括维修方案的编制

和管理人员、工卡和工程指令的编写和修订人员等，使他们了解和

掌握涉及燃油箱系统防爆安全防护的全新理念、要求和方法，具体

要求见 １２．２ 和 １２．３ 段的内容。

１２．２ 航空运营人应当修订其培训大纲，将下述涉及到燃油箱

系统防爆安全防护的内容、要求和相关说明纳入到大纲中：

１２．２．１ 包括燃油箱系统适航性限制、ＣＤＣＣＬ、检查以及其它程

序在内的具体工作内容、要求和相关说明。

１２．２．２ 飞机燃油箱系统关键设计特征，以确保在飞机的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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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内燃油箱系统适航限制要求得以正确实施。

１２．３ 航空运营人应当将修订后的包含燃油箱系统相关的内容

和要求的培训大纲提交给主管维修监察员，并获得局方的正式批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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